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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A8_E4_BB_96_E4_c67_254325.htm 西安中院判决长春蓝

色快车公司诉范文英、傅永强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裁判

要旨 被控侵权人在相同服务或类似服务上使用与商标注册人

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无需认定驰名商标；使用他人在先的

注册商标作为企业字号构成侵权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企业

停止使用。 案情 1997年7月28日，北京蓝色快车公司经国家

商标局核准，获得“蓝色快车”注册商标专用权。2000年7

月28日，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受让了上述注册商标。长春蓝色

快车公司为LENOVO Think产品在国内目前唯一的授权维修

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在西安授权从事技术服务的合作机构

是中铁陕西公司。2002年4月，傅永强经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培

训获得“蓝色快车硬件工程师”称号，2004年3月，傅永强从

中铁陕西公司离职。2004年5月，西安市工商局经范文英申请

，核准注册了个人经营的高新区蓝色快车维修服务部。蓝色

快车维修部服务单记载的联系人为傅永强，傅永强称其是陕

西中关公司的工程师，但其给客户维修电脑后，蓝色快车维

修部出具了发票。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称其是基于同一事实将

范文英、傅永强共同起诉，并认为范文英、傅永强侵犯了其

注册商标权，同时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定“蓝色快车”

为驰名商标；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其赔偿损失。 裁判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本案不涉及“蓝色快车”是否为

驰名商标的认定 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



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商标驰名与否取决于商标权人对

于商标的经营与维护，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事实状态。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纠纷案件中，根据当事人

的请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涉及的注册商标是否驰名

依法作出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的

规定进行。由此说明，人民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实行被动原

则，不依职权直接确认驰名商标，即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请求

且根据案情需要人民法院才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

院在审理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如果被控侵权人在同一种商

品（服务）或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商标注册人相同或

者近似商标的，则无须对是否驰名商标作出认定。如果被控

侵权人在跨类别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人民

法院方对争讼之商标是否驰名进行审查认定。本案范文英与

长春蓝色快车公司从事的服务虽不完全相同，但二者在服务

的对象、方式等方面相关，存在着特定联系，属于类似服务

。因此长春蓝色快车公司请求认定“蓝色快车”为驰名商标

，事实依据不足，本案对此不予涉及。 二、范文英侵犯了长

春蓝色快车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企业在同

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他人的注册商标，易使消费

者对不同来源的服务产生某种联系，此行为不利于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保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利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

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

众产生误认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由此规定说明，此

种形式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必须同时具备文字相

同或近似；在相同或者在类似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突出使用

；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其中突出使用是将与注册商标文

字相同或相近似的字号从企业名称中脱离出来，醒目的使用

。判断范文英是否侵犯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注册商标权，应依

据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及上述法律进行综合判断。本案

中，范文英将与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蓝

色快车”登记为企业字号，二者从事的服务相类似，《中国

行业资讯大全IT行业卷》及西安办公网发布的蓝色快车维修

部信息中均突出的使用了蓝色快车注册商标，此事实可以证

明这种突出使用的方式易使相关公众对范文英所提供服务的

来源与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相互联系，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混

淆、误认，同时范文英的企业字号在注册商标之后，因此范

文英使用“蓝色快车”作为企业字号，符合上述商标侵权行

为的构成要件，侵犯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 本案中，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成立于1999年，经过多年的经

营，获得了多项荣誉，在消费者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傅永

强曾在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授权的机构工作，而该机构系联想

西北地区经销商，同时蓝色快车维修部服务单记载的联系人

为傅永强，其给客户维修电脑后，发票出具人是蓝色快车维

修部，《中国行业资讯大全IT行业卷》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

发布的广告记载傅永强为总工程师，由此证明范文英使用的

企业字号主观上具有明显搭便车的故意，客观上借用了长春

蓝色快车公司的声誉，可能使消费者对市场主体及其服务来

源产生混淆，从而获取了不正当利益，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



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侵犯了长春蓝色快车公司的竞争利益，

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傅永强不应作为本案诉讼主体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

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

。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

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本案中，因长春蓝色快车公司提

供的证据证明傅永强是蓝色快车维修部工程师或联系人，该

服务部的业主和实际经营者均为范文英，同时长春蓝色快车

公司也未能提供傅永强为蓝色快车维修部的实际经营者和合

作者的证据，因而蓝色快车维修部使用“蓝色快车”注册商

标作为企业字号，其民事责任应由范文英承担，长春蓝色快

车公司基于此事实将傅永强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法律依据不

足。 综上判决：范文英停止使用含有“蓝色快车”字号的企

业名称；范文英停止侵害“蓝色快车”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范文英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范文英赔偿长春蓝色快车

公司损失20000元；驳回长春蓝色快车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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